关于《济南市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的起草说明

现将《济南市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一）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是重要国策，公交专项规划是推进落实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政策的重要抓手。
201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加强城市交通拥堵综合治理，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鼓励引导绿色公交出行，合理引导个体机动化出行”，进一步明确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战略。我市《济南市城市公共交通规划（2014-2020年）》很好地指导了我市的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和公共交通服务发展，但是目前面临城市空间拓展、区域综合交通体系重构、城市交通出行环境亟待改善、规划服务到期等因素和问题，迫切需要重新启动新一轮公共交通专项规划的编制。
（二）亟需与国土空间规划同步编制，协同落实公共交通发展的基础设施空间需求。
[bookmark: _GoBack]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正在编制过程中，各类重点领域专项规划均在同步筹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文）》明确了专项规划的功能，规划批复后要叠加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一张图”上；《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专项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规定的通知》中要求专项规划应遵循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统筹优先落实公共交通走廊、场站、一体化交通接驳换乘空间、智慧管控等基础设施发展空间，纳入“全市一张图”，为公共交通优先、优质服务提升提供基础保障，对公共交通系统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深化提升公交都市建设成果。
2020年我市成功入选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需要系统性、纲领性的规划深化公交都市建设；同时由于轨道交通建设较晚，目前吸引交通方式转型、改善拥堵的作用未发挥，需要通过专项规划，将轨道交通、常规公交进行统筹、一体化，实现公交整体、高效运行。
二、起草依据
按照《济南市专项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规定》要求，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市发改委、财政局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形成了《济南市2020年专项规划编制计划》（下简称《计划》），已获市政府批准（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598号），济南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已列入《计划》。
三、起草过程
我局从2021年开始着手《规划》的起草工作。在《规划》的起草过程中，先后与市直相关部门、各区县相关部门以及全市公交运营企业进行座谈，开展资料收集，数据分析等工作，并与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市“十四五”综合交通规划、综合交通发展战略规划进行动态衔接更新；重点研究公交场站设施规模及布局方案、公交线网优化方案、出租车发展规模等方面内容，不断完善规划方案。在各相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最终形成了本《规划》。
四、主要内容
（一）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覆盖济南全市域，包括十区两县，面积10244平方公里。
重点规划范围为中心城区，与战略总规的中心城区范围保持一致。
（二）规划期限
近期规划期限至2025年，远期规划期限至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三）规划内容
一是公共交通线网规划。根据公共交通发展需求分析和客流预测结果，兼顾适度超前和目标可达性，基于城市与交通发展特征与趋势，研究确定公交线网布局模式，优化常规公交、区际公交、城乡公交网络布局，持续动态优化公交线网，同步加强公交专用道网络规划，增强公交优先空间保障能力。
二是公交枢纽场站布局规划。结合公共交通发展需求预测、枢纽布局和线路运力配置等情况，确定公共交通场站的功能、选址、设计能力、用地规模和建设要求等内容。
三是出租车系统发展规划。牢牢把握出租车作为公共交通系统的补充作用，按照适度发展、融合发展思路，以“市场配置、政府调控”方式，优化巡游出租车与网约车占比结构，引导巡游车“高效、智慧”发展和网约车“安全、绿色”发展，健全运力规模动态监测和调整机制，研究创新巡游车价格调控机制，保障出租车系统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是支持系统规划。推进全市公交经营主体整合，构建全市公交场站资源共享机制，推进建立“场运分离”的新型经营管理模式；建立多样化、差别化、可调节的票制票价体系；推进公交智能化应用系统建设，构建覆盖全域、多模式的公交智慧出行服务平台。
1

